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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被告或犯罪嫌疑⼈被偵訊時，為什麼要全程錄⾳錄影？
資料來源：劉⽴耕 / 繪圖：Yen

⼀、全程錄⾳錄影的條⽂依據（⾒圖1）

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00條之1第1項[1]及刑事訴訟法第100條之2[2]的規定，不論是法官、檢察官訊問被告，或
是司法警察（官）在詢問犯罪嫌疑⼈時，原則上均應全程錄⾳，必要時還需要全程錄影，僅有在情況急迫且筆
錄有記明的情況下，才能例外不錄⾳。



⽽所謂偵訊，其實就是透過訊（詢）問被告的⽅式來偵查案情，兩者的不同在於，前者是由檢察官或法官為
之，後者則是由司法警察（官）為之；若受偵訊者收到通知後卻拒絕按時應訊（詢），前者檢察官或法官可以
核發拘票直接強制受偵訊者到案，若是後者，則司法警察（官）只能報請檢察官核發拘票，⽽無法直接強制受
偵訊者到案[3]。

⼆、全程錄⾳錄影的⽬的

全程錄⾳、錄影的⽬的主要有⼆，其⼀是確保受偵訊者陳述的任意性，以免冤案⽣。其⼆則是建⽴偵訊筆錄的
公信⼒、杜絕紛爭。

就確保受偵訊者陳述的任意性⽽⾔，刑事訴訟有所謂五⼤證據⽅法（被告的⾃⽩、證⼈的證⾔、鑑定⼈的鑑定
報告、勘驗地的勘驗筆錄以及⽂書），但實務上向來特別著重被告的⾃⽩[4]，尤其是案發後第⼀次偵訊時的⾃
⽩，因為實務認為第⼀次受偵訊時距離案發時間較近，被告的記憶應該較清楚，錯誤陳述的機率⽐較低，此
外，⼀般⼈第⼀次受偵訊時壓⼒較⼤，說謊的機率也⽐較低（這就是所謂的「案重初供」）。因此在過去法治
尚不發達的年代，有時候檢警為了取得被告⾃⽩，就會有屈打成招的情況發⽣，以⾄於發⽣了不少冤案。因
此，有了全程錄⾳、甚⾄是錄影，就可以檢驗被告⾃⽩時有無受到外⼒壓迫，進⽽避免冤案發⽣。

就建⽴偵訊筆錄的公信⼒⽽⾔，如同前述，過去發⽣了不少冤案，連帶的也使⼈⺠普遍對司法不太信任。在沒
有錄⾳、錄影的情況下，⼈⺠就會懷疑偵訊時是否有刑求、偵訊筆錄是不是經過偽造、變造。因此只有透過錄
⾳、錄影的公開⽅式，才能重新建⽴起⺠眾對司法的信任；此外，當受偵訊者表⽰遭刑求時，也能透過錄⾳、
錄影還原當時狀況，達到⽏枉⽏縱的效果。

三、筆錄與錄⾳內容不符，或未錄⾳錄影時所做出的筆錄的法律效果

（⼀）筆錄與錄⾳內容不符的法律效果

依刑事訴訟法第100條之1第2項的規定，如果錄⾳的內容與筆錄不符時，原則上筆錄與錄⾳不符的部分不得作
為證據，只有在情況急迫來不及錄⾳的例外情況，才可能採為證據。

（⼆）未錄⾳、錄影時做出的筆錄的法律效果

偵訊時未錄⾳、錄影⽽做成的筆錄，能否作為證據使⽤，刑事訴訟法並無明⽂規定，學說、實務則有以下不同
看法：

1. 絕對排除說[5]

參考刑事訴訟法第100條之1第2項「陳述與錄⾳內容不符者，其不符之部分，不得做為證據」的規定，認定未
全程錄⾳取得之供述無證據能⼒。



2. 權衡說（最⾼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5492號刑事判決[6]）

⽬前多數實務採此⾒解，認為違反全程連續錄⾳的規定，是實施刑事訴訟的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，故取得的證
據有無證據能⼒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[7]的規定，權衡公共利益及⼈權保障後決定之。

3. 不利推定說（最⾼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64號刑事判決[8]）

錄⾳的⽬的之⼀是在確保受偵訊者陳述的任意性，因此在偵查機關違反錄⾳之規定時，應先推定取得的陳述⾮
出於任意性⽽無證據能⼒；但基於「證據越充分越有利於實體真實發現」，故仍應賦予偵查機關舉證證明該供
述出於任意性的機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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